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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1_9F_E5_A4_A7_E5_c65_204653.htm 浙江大学本科招生网

近日公布了2007年招生章程，特别搜集整理以方便考生阅读

，详细内容如下： 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普通高等学

校招生工作的通知》和教育部《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

作规定》的要求，特制定本章程。 一、招生原则 浙江大学招

生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德、智、体、美全面

衡量，综合评价，择优录取。 二、录取规则 1、学校根据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源情况，确定提档比例，提档比例在

招生计划人数的120%以内。 2、按照我校在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分专业或分大类招生计划数，对考生从高分到低分依次

录取，录取实行远程网上方式，由计算机按事先设定的规则

自动投档。 3、对享受加分政策的考生，按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招生委员会的规定加分投档，但在录取专业时以实考分

为准，高考总分相同时，优先录取加分考生。 4、当考生填

报的专业志愿均未被录取时，对服从专业调剂者，从高分到

低分，调剂到未录满专业；对不服从专业调剂者，予以退档

处理。 5、当第一志愿考生人数不足时，我校可录取非第一

志愿考生，非第一志愿考生的高考成绩须达到我校第一志愿

考生的平均分；生源仍不足时，我校将不足部分的招生计划

数调剂到其他省份完成录取。 6、我校在本科教学中，部分

使用英语教材和英语教学，非英语语种的考生填报志愿时，

应慎重。 7、录取时无男女比例限制(不含国防生)。 8、对录

取的新生全部进行复查，经复查发现不符合招生条件和违规



的学生将取消其入学资格。 三、预留招生计划的使用 我校预

留招生计划用于调节各省生源不平衡和招收自主生、文艺特

长生等。 四、自主生选拔录取政策 1、按照《浙江大学自主

招生办法》确定我校自主招生的学生名单，报相关省级招生

办公室备案，并在我校招生网上公示。 2、对获得我校自主

生资格的学生，我校将按事先与考生约定的承诺予以录取，

自主生最低录取分要达到我校在考生所在省1：1投档分数线

下10分或20分以内(前提条件是必须达到考生所在省第一批本

科录取控制线)。 3、我校予以录取的自主生，其高考成绩未

达到我校当年录取分数线的，我校用预留招生计划录取，不

占用原招生计划数。 五、文艺特长生录取政策 1、根据教育

部《关于做好200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收艺术特长生工作的通

知》的要求，报考浙江大学的文艺特长生必须参加当年度清

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艺术冬令营或北京市招生部门统一组织的

测试，原则上需获得一级证书。 2、由学校文艺特长生考评

委员会筛选确定文艺特长生名单并报相关省级招生办公室备

案，同时在我校招生网上公示。 3、我校已确认的文艺特长

生，第一志愿必须填报浙江大学。 4、文艺特长生须达到我

校在考生所在省调档分数线下20分以内(前提条件是必须达到

考生所在省第一批本科录取控制线)，方予录取；文艺特长特

别突出的学生，由我校提出申请，经考生所在省级招办同意

，可在当地省我校调档分数线下50分或同批次控制线上录取

。以上以学校和学生事先签订的协议为准。 5、文艺特长生

加30或50分选择专业(以学校和学生事先签订的协议为准)，用

预留计划录取，不占用原招生计划数。 六、美术类专业录取

政策 1、凡报考美术类专业的考生，必须参加我校组织的美



术类专业考试，专业考试合格者，方可填报我校的美术类专

业。考生所报专业若属省统考专业范围内的，考生须参加省

统考，在取得省统考合格证书后方可参加校考。 2、美术类

专业的计分和录取方法：a.艺术设计专业，高考成绩要求达

到考生所在省的美术类本科线，并要求语文分数不低于90分

，外语分数不低于80分，在此基础上，按综合分(文化课分数

、专业分数各占50%)排名择优录取。b.美术学专业，高考成

绩要求达到考生所在省美术类本科线，并要求语文分数不低

于80分，外语分数不低于70分，在此基础上按综合分(文化课

分数占40%、专业分数占60%)排名择优录取。 3、专业考试成

绩在各专业方向名列前茅者(招生计划每15名为1名，依此类

推，但最多不超过5名)，文化课成绩达到所在省、市、自治

区美术类本科分数线，其文化课总分加10分计算综合分，单

科语文、外语的其中一门分数线可降低5分。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